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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侯艳梅、朱世强、张永年、董志珍。

本标准系首次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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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境种羊检疫操作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境种羊的检疫操作规程。

本标准适用于进出境种羊的检疫。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６５４８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ＧＢ１６５６７　种畜禽调运检疫技术规范

ＧＢ／Ｔ１８０８８—２０００　出入境动物检疫采样

ＧＢ／Ｔ１８６４５　动物结核病诊断技术

ＳＮ／Ｔ１０８４　副结核病皮内变态反应操作规程

ＳＮ／Ｔ１４９１　进境牛羊临时隔离场建设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一类、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名录》

３　进境检疫

３．１　隔离场许可

进口种羊应在官方认可的隔离场隔离检疫，隔离场应当符合ＳＮ／Ｔ１４９１。

货主或其代理人应事先向入境口岸直属检验检疫局申请办理隔离场许可手续。

３．２　检疫审批

货主或其代理人在贸易合同或协议签订前，填写《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申请表》，向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申办《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３．３　报检

在种羊进境前３０ｄ，货主或其代理人须持《许可证》向进境口岸和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种羊进境前货主或其代理人须向进境口岸和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报告种羊入境具体时间。

３．４　准备

３．４．１　隔离场

３．４．１．１　场地的消毒：在种羊入境前１０ｄ，在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由认可的熏蒸消毒单位对隔离场

地进行３次消毒，每次间隔３ｄ。

３．４．１．２　饲草饲料的熏蒸处理：饲草饲料应来自羊病非疫区，种羊入境前，在检疫机构的监督下由认可

的单位使用检疫机构认可的方法、药物及剂量进行熏蒸处理。

３．４．１．３　人员体检和培训：在种羊入境前７ｄ所有住场人员按检验检疫机构要求进行体检，合格者方

可进入隔离场。在种羊入境前检验检疫机构对所有驻场、运输人员进行隔离检疫、饲养、安全、疫病防治

等要求的知识培训，培训合格者方可上岗。

３．４．１．４　驻场兽医：在种羊入境前，检验检疫机构向隔离场派驻场兽医。

３．４．２　运输

３．４．２．１　运输路线确定：在种羊入境前由检验检疫机构和货主或其代理人确定口岸到隔离场的种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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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路线。

３．４．２．２　运输工具：应由检验检疫机构认可，确保种羊运输安全。在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由认可的

单位进行消毒处理。

３．４．３　实验室准备

做好检验人员、仪器设备、检验试剂等准备工作。

３．５　登机（轮、车）检疫

３．５．１　单证核查：核查输出国官方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种羊检疫证书（正本），核对种羊数量、收发货

人、输出国官方检验检疫机构的兽医官签字与官方检验检疫机构的印章，确认符合《许可证》要求。

３．５．２　查阅运行日志、装运单等。向随行兽医询问运输途中种羊健康状况，查看相关记录。

３．５．３　凡不能提供有效检疫证书的或者不符合《许可证》有关要求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

物检疫法》及其条例规定处理。

３．５．４　临床检查：按ＧＢ１６５６７进行临床检查并做好相关记录。

３．５．５　发现一类动物病的怀疑病例处理：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一类、二类传染病、寄生虫

病名录》中所列的一类传染病、寄生虫病临床症状的，立即封锁现场，组织相关人员诊断。

３．５．６　调离：经现场检疫合格后，允许种羊卸离运输工具，并押运到指定的隔离检疫场所。

３．６　隔离检疫

３．６．１　驻场兽医职责

３．６．１．１　临床检查：每天对种羊群进行健康检查，抽测体温，并做好记录（见附录Ａ）。发现非传染性疾

病时应在驻场兽医监督指导下进行治疗；发现可疑传染病时，在未确认和未经检验检疫机构许可之前不

能治疗。

３．６．１．２　发现怀疑传染病的处理：发现一类怀疑传染病的，按３．５．５处理；发现二类疑似传染病的，对

发病个体实施单独隔离饲养，并做进一步诊断。

３．６．１．３　死亡种羊处理：发现种羊死亡的，立即转移至病畜解剖室进行剖检，并做进一步诊断。按

ＧＢ１６５４８对尸体做无害化处理。

３．６．１．４　定期消毒：在驻场兽医监督下，每周对隔离检疫场地和设施至少消毒一次。

３．６．２　现场处理

３．６．２．１　采样

种羊到达口岸１周内，按ＧＢ／Ｔ１８０８８—２０００中附录Ａ表Ａ１和《许可证》的要求进行采样。

３．６．２．２　皮内变态反应试验

需要做结核病、副结核病皮内变态反应的，在种羊进场后１周～２周内按照 ＧＢ／Ｔ１８６４５和

ＳＮ／Ｔ１０８４的要求进行。

３．６．２．３　免疫接种

需要对种羊实施免疫接种的，应使用检验检疫机构认可的疫苗并在驻场兽医的监督下进行。未经

检验检疫机构许可，不得擅自进行免疫接种。

３．６．２．４　驱虫和钩端螺旋体治疗

需进行驱虫和钩端螺旋体治疗的，按规定的药物和方法进行。

３．７　实验室检验

依据《许可证》和相关的检疫议定书进行检验。

３．８　检疫处理

３．８．１　检出一类传染病、寄生虫病的，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进出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

预案》处理。

３．８．２　检出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的，对阳性种羊进行扑杀销毁处理。

３．８．３　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类、二类种羊传染病、寄生虫病的名录》之外对农牧业有严重危害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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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疾病的，做退回或销毁处理。

３．８．４　对死亡或扑杀销毁的种羊出具动物检疫证书。

３．９　检疫放行

３．９．１　进口种羊隔离检疫期为４５ｄ。特殊情况下若需延长隔离检疫期，应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批准。

３．９．２　合格种羊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填写《进口种羊流向表》连同隔离检疫总结报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并抄送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

３．１０　档案管理

隔离检疫资料按照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归档保存。

４　出境检疫

４．１　报检

货主或代理人在种羊离境前向检疫机构报检并确认检疫要求。

进口国要求进行隔离检疫的，按４．２进行。

４．２　隔离检疫

４．２．１　检疫准备

４．２．１．１　消毒隔离场准备

同３．４．１．１。

４．２．１．２　进场检查

进入隔离检疫场前，出口商或其代理人应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县级（含）以上检疫证明原件。检验

检疫机构进行临床检查，合格的种羊标注检疫耳牌，允许进场。

４．２．２　隔离检疫

４．２．２．１　出境羊的隔离检疫时间按照贸易国政府间议定书的规定执行。

４．２．２．２　临床检查：隔离检疫同进境种羊隔离检疫的３．６．１．１。

４．２．２．３　采样：根据进口国检疫要求、双边协议以及贸易合同要求需进行采样的，按ＧＢ／Ｔ１８０８８—

２０００中附录Ａ表Ａ１的要求进行采样。

４．３　实验室检验

根据进口国检疫要求、双边协议以及贸易合同要求进行检验。

４．４　不合格种羊的处理

４．４．１　检出一类传染病、寄生虫病的种羊疫情，应及时上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并通报地方政

府，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４．４．２　检出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的种羊疫情，阳性种羊不得出境。

４．５　出证

对检疫合格的种羊出具动物健康证书。

４．６　装运

装运工具应在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用检验检疫机构认可的药物和方式进行清洗、消毒处理。种

羊装运前２４ｈ内进行一次全面临床检查并核对种羊数量、检疫耳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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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进出境种羊临床观察记录

表犃．１　进出境种羊临床观察记录表

动物种类： 品种： 数量： 年　月　日 星期：

天气情况 上午： 下午： 气温 白天：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备注

驻场兽医签字：

７
０
０
２—

７
９
９
１
犜
／
犖
犛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２１８４５７

定价： 　　６．００ 元




